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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第 200/2016號 (刑事上訴案) 

上訴人：A(A) 

日期：2016年 6月 23日 

 

主要法律問題：附加刑緩刑 

 

摘 要 

 

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況和澳門社會所面對的現實問題，本案對

上訴人的附加刑處以緩刑並不能適當及充分實現刑罰的目的，尤其不

能滿足一般預防的需要。 

 

  裁判書製作人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譚曉華 



200/2016  p.2/8 

合議庭裁判書 
 

 

編號：第 200/2016號 (刑事上訴案) 

上訴人：A(A) 

日期：2016年 6月 23日 

 

一、 案情敘述 

 

於 2016 年 1 月 11 日，嫌犯 A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

CR2-15-0451-PCS 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

《道路交通法》第 89條所規定及處罰的『逃避責任罪』，被判處七十

五日罰金，再以每天澳門幣一百二十元計算，合共澳門幣九千元罰

金，若不繳付上述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，則須服五十日徒刑。 

根據《道路交通法》第 94條第(2)項的規定，判處嫌犯禁止駕駛，

為期三個月。 

裁定嫌犯A須向受害人司法警察局支付澳門幣二仟二佰二拾一

元(MOP$2,221.00)的財產賠償，附加該金額自判決作出日起至完全支

付賠償的法定利息。 

 

嫌犯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訴，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（結論

部分）： 

關於禁止駕駛 

1. 就原審法院在判處禁止上訴人駕駛的判決方面，在保持應

有之尊重下，上訴人不能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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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40條的規定，科處刑罰的目的在於保護

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。 

3. 按刑事紀錄證明，上訴人為初犯。上訴人對是次犯罪已深

感後悔，在庭審聽證中毫無保留地承認被指控的事實，並

已經向被害人司法警察局支付澳門幣二仟二佰二拾一元

MOP$2,221.00)的財產賠償。 

4. 上訴人現為......夜總會經理，但礙於經濟不景，上訴人正計

劃轉職到私人機構擔任司機的工作。而且，上訴人在原審

法庭聽證時亦曾表示自己已開展辦理澳門往返中國內地的

兩地牌駕駛執照。 

5. 上訴人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，須供養舅子及妻子。  

6. 如上訴人被禁止駕駛三個月，其於短時間內已經不可能成

功取得澳門往返中國內地的兩地牌駕駛執照。由於上訴人

僅具具有中學的學歷，根據現今社會狀況，較難在澳門找

到其他足以養活家人的合適薪酬工作，因此上訴人失業將

使其家庭安穩受到衝擊。 

7. 澳門道路交通法第 109條第 1款規定：“一、如有可接納的

理由，法院可暫緩執行禁止駕駛或吊銷駕駛執照的處罰六

個月至兩年。”同條第 2 款規定：“二、如在暫緩執行禁止

駕駛的處罰期間內再次實施另一導致禁止駕駛的違法行

為，所科處的禁止駕駛的處罰應與暫緩執行的禁止駕駛的

處罰一併執行。” 

8. 上訴人已對是次犯罪深刻反省，亦十分珍惜原審法院給予

判處罰金的機會，並承諾不再作違法行為。在此請求貴院

給予上訴人一次機會，暫緩執行其禁止駕駛處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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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如上訴人再次發生同類型犯罪，則屆時上訴人願意接受其

應受的任何刑罰裁判。  

10. 綜上所述，請求暫緩執行對上訴人之禁止駕駛處分。  

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接納本上訴，並一如既往地作出

公正裁決。 

 

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，並提出下列理據（結論部分）： 

1. 根據第 3/2007號法律《道路交通法》第 109條第 1款的規

定，“如有可接納的理由，法院可暫緩執行禁止駕駛或吊銷

駕駛執照的處罰六個月至兩年。” 

2. 一般主流意見認為，僅當行為人是職業司機時，才會考慮

是否存有上指之“可接納的理由”。因倘行為人以駕駛為職

業時，如向其給予禁止駕駛之處分，將對行為人的生計及

就業造成重大影響，很大機會使其生活陷入困境及失業。

此時，方可考慮認定為可接納的理由。 

3. 上訴人現時為......夜總會經理，月入澳門幣 3萬元，我們看

不出禁止駕駛對其生計有何影響。 

4. 另外，上訴人指其正計劃轉職到私人機構擔任司機的工

作。須要指出的是，以司機作為職業或以駕駛機動車輛賴

以維生的情況只是一個考慮是否符合第 3/2007號法律《道

路交通法》第 109條第 1款中所指的“可接納的理由”，而不

是批准暫緩執行禁止駕駛的附加刑的強制性規定。即使上

訴人為司機，法院亦不是必然要暫緩執行上訴人的禁止駕

駛，更何況上訴人僅以其正計劃轉職為司機作為理由，根

本不能視為有關條文所指“可接納的理由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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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倘上訴人真的計劃轉職為職業司機，大可等待禁止駕駛期

屆滿後才轉職。本院相信僅禁止上訴人駕駛 3 個月不會對

上訴人現時的生計有任何影響。 

6. 綜上所述，本院認為，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 3 個月禁止駕

駛的附加刑，並沒有違反任何法律。 

7. 綜上所述，本院認為，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 

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，一如既往，作出公正裁決！ 

 

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

法律意見，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完全不成立，上訴應予以駁回。 

 

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，組成合議庭，對上訴進行審理，

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，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。 

 

二、事實方面 

 

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： 

1. 2014年 6月 1日早上約四時七分上訴人在馬六甲街停車場

地庫 3層將MH-XX-XX號輕型汽車倒後以從停車場中駛離

時，因不小心而導致該車右後車身與停泊在####號車位內

的 MM-XX-XX 號輕型汽車（屬司法警察局所有）車頭相

撞，MM-XX-XX號汽車前車牌膠托架因此變形脫落，膠車

牌破損，維修費用為澳門幣貳仟貳佰貳拾壹元。 

2. 上訴人雖然意識到有碰撞發生，卻沒有採取適當方法處理

意外，而是駕車離開了現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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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上訴人在明知有交通意外發生的情況下，仍然有意識地自

願逃離交通意外現場以達到逃避其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的

目的。 

4. 上訴人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禁止，會受到相應的制裁。 

在庭上還證實： 

5.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上訴人為初犯。 

6. 證實上訴人的個人及經濟狀況如下： 

上訴人聲稱具有中學的學歷，每月收入澳門幣三萬元，需

供養舅子及妻子。 

 

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：沒有。 

 

三、法律方面 

 

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： 

- 附加刑緩刑 

 

上訴人提出其為初犯，在庭審時對被指控的事實作出完全及毫

無保留的自認，對是次犯罪深感後悔，且已作賠償，現時其正計劃轉

職到私人機構擔任司機的工作，認為其應具有《道路交通法》第 109

條所規定的“可接納的理由”，原審法院應判處其暫緩執行禁止駕駛之

附加刑。 

 

《道路交通法》第 109條第 1款的規定：“一、如有可接納的理

由，法院可暫緩執行禁止駕駛或吊銷駕駛執照的處罰六個月至兩年。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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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原審法院認為：“…根據《道路交通法》第 94條第(2)

項的規定，判處嫌犯禁止駕駛，為期三個月，根據同一法律第 109條

第 1款規定，基於未能證實存在可接納理由使法院暫緩禁止駕駛，故

不予暫緩執行。” 

 

本院同意助理檢察長在其意見書中所提及： 

“本案中，其中一個極為強烈要執行附加刑的理由，必然是上訴

人在本次的事件中，已經引發了交通事故的發生，但幸好沒有造成其

他道路使用者受傷，因此，從一般預防的角度來看，實施禁止駕駛的

附加刑是有其必要的。 

其實，就相同的問題，中級法院已不下一次作出裁判，例如在

第 603/2013、第 146/2013、第 894/2012、第 272/2011及第 157/2011

等。而在眾多的裁判中，都不約而同地指出因工作關係而需駕駛並不

是法院必需考慮並接納，從而決定緩期執行附加刑的理由，反而我們

認為上訴人自己應該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，而不是要這個社會的法

律秩序為此後果付出代價。 

再者，上訴人提出的所謂支持附加刑暫緩執行的理由，可以說

通通都不成立。 

在上訴人的職業方面，上訴人的現職根本與駕駛無關，沒有半

點聯繫。至於上訴人提及希望在不久將來轉換職業到司機的行業，這

明顯只屬於一種未知情況，與本案中實施禁止駕駛的附加刑沒有任何

抵觸。”  

 

因此，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況和澳門社會所面對的現實問題，

本案對上訴人的附加刑處以緩刑並不能適當及充分實現刑罰的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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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尤其不能滿足一般預防的需要。 

 

故此，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。 

 

 

四、決定 

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人 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，維持原審

判決。 

判處上訴人繳付 3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，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。 

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 2,000圓， 

著令通知。 

 

2016年 6月 23日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譚曉華 (裁判書製作人)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蔡武彬 (第一助審法官)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司徒民正 (第二助審法官) 


